新城区转移支付、举借债务、
绩效工作开展及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一、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法》，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新城区作为基层政府，没有对下级的转移支付。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7年底，我区债务余额为37689万元。2018年，我区政府债务限额4290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2018年我区债务增加5928万元，具体是：新增地方债3800万元，主要用于：义务段“全面改薄”建设项目1600万元、普通高中提升工程建设500万元、新建幼儿园建设500万元、城市治理工作项目720万元和新城区品质西安环境提升项目480万元；新增再融资债2128万元，主要用于：置换区法院审判庭建设项目1192万元、城市容貌提升整治工程项目340万元和市容市貌综合治理596万元。2018年我区债务还本2128万元，债务余额41489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务，未超市财政局和区人大常委会核定的限额。当年我区付息支出1218万元。
三、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年我区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现我区绩效目标编制预算单位的全覆盖；全区66个部门上报绩效自评报告112份，合格率100%，评价资金量累计2.96亿元，评价规模占项目资金总量50%以上；全面完成三个项目重点绩效评价、一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累计评价资金量7845.27万元，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全面完成本年度绩效评价项目，涉及金额19451万元。
四、财政扶贫资金情况说明
新城区2018年度未安排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无相关公开信息。
